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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丽景小学 2026年招生简章

东营市丽景小学创办于 2010年 8月，现有教学班 48个，

在校生 2400余名，在岗教职工 131人。学校环境优美，设

施完善，拥有一支团结合作、业务精湛、梯次培养的教师队

伍，为学校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5 人次获得

“东营市教学能手”“东营市学科带头人”等市级以上荣誉

称号，63人次获得区级“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教

书育人楷模”等荣誉称号。

东营市丽景小学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牢

固树立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聚焦“立德树

人”，坚持“五育并举”，以学生全面发展、管理内涵提升

为出发点，改革创新，强抓落实，积极探索实施教学新思路、

新方法，打造“自主快乐高效”课堂，擦亮“立竞”文化品

牌，努力让每个学生成长为“奠基美丽人生，铸造光辉前景”

的丽景好少年。

在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在全体家长

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

先后荣获“全国德育科研工作先进实验学校”“全国足球特

色学校”“全国零犯罪学校”等十余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省级规范化学校”“省级书香校园”“省绿色学校”“省

星级食堂”“省德耀齐鲁道德示范基地”“省家庭教育示范

基地”“省科技教育创新发展实践基地”“省消防安全教育

示范学校”等省市级 220余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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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范围

东二路以东、北一路以南、胶州路以西、大渡河路以

北和东二路以东、大渡河路以南、郑州路以西、淮河路以

北常住居民和该区域内符合入学条件的非常住居民适龄子

女。

二、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日以

前出生，含8月31日）的适龄儿童。

小学一年级严禁招收不足龄或已经具有小学学籍的学生，

小学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

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报开发区教育管理服务中心批准

备案。

三、招生计划

2026级计划招收6个班级。

四、招生办法

学校坚持报名录取“零跑腿、零证明”的原则，全面提

升“教育入学一件事”办理质效，实现适龄儿童入学报名、

材料审核、录取“线上一网通办”。所有符合入学条件的儿

童,均需通过东营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服务平台报名，入学

报名、材料审核、信息反馈“线上一网通办”。不组织线下

报名或现场报名。

（一）报名时间及程序

1.模拟报名登记（7月8日-9日）。

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通过手机进行网上模拟报名。

家长通过“爱山东”APP或“爱山东”微信小程序或“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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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支付宝小程序，登录并完成实人认证后填报信息。“爱

山东”左上角选择“全省通办”，在【服务专区】依次点击

【高效办成一件事】【教育入学“一件事”】，选择【东营

市】【确认，去报名】【中小学入学信息采集和网上报名】

即可进入东营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系统；进入系统后，报名

县区选择【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阅读新生入学报名流

程，点击【进入平台】。进入平台后，点击【进入报名】

【我要报名】，选择【学段】后进入报名信息采集。模拟报

名平台开通时间为7月8日8:00，关闭时间为7月9日18:00。模

拟报名的数据系统不保留，正式报名前，数据全部清除。

2.网上报名登记（7月10-12日）。

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通过手机进行网上报名，报

名方式与模拟报名一致，小学一年级报名平台开通时间为7

月10日8:00，结束时间为7月12日18:00。报名登记内容必须

真实、准确、规范，不能缺项，报名时只可选取一所学校。

报名期间学校在北校门口设置“招生志愿服务岗”，接受家

长咨询，监护人确因不具备上网条件无法正常网上报名的，

可就近到居住地所在招生服务区学校“招生志愿服务岗”，

由学校工作人员协助登录平台报名。

3.信息审核（7月13日-25日）。

7月13日—19日，集中进行报名信息初次审核，信息审

核完成后，通过“报名平台”反馈审核结果。

7月20日—21日，网上报名登记未通过初次审核的，法

定监护人须根据审核反馈信息进一步完善报名材料，选择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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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报名条件的学校通过平台再次进行报名登记。因学校招生

学位限制未能通过审核的，根据审核反馈信息选择安置入学

学校进行报名登记。

7月22日—25日，对再次报名登记的报名信息进行审

核，信息审核完成后，通过“报名平台”反馈审核结果。

7月25日18:00，“报名平台”关闭。

报名信息审核将贯穿招生入学全过程，对弄虚作假、伪

造证明证件材料报名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相应入学资格

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4.公示（7月26日）。

学校在北门公示栏公示登记入学学生名单。

5.发放入学通知书（7月28日）。报名学生家长根据学

校公示的入学名单，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入学通知书。凡未在

规定时间内领取入学通知书的，视为放弃在该校的登记入学

资格。

6.阳光分班（8月22日）。学校对招收录取的学生进行

“阳光分班”。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申请入学条件和审核信息

1.常住居民子女。

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应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

童、少年户籍所在地应与实际居住地一致。审核信息包括：

①户口簿户籍信息；

②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内实际居住的房屋不动

产信息或房屋租赁备案信息（租期一年以上）。

2.非常住居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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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住居民子女法定监护人在开发区范围内合法稳定就

业，有合法稳定住所。审核信息包括：

①户口簿户籍信息和居住证办理登记信息；

②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内实际居住的房屋不动

产信息或房屋租赁备案信息（租期一年以上）；

③法定监护人在开发区从业信息或者法定监护人在开发

区务工及劳动保障信息。

所有入学报名材料办理时间截止到2026年7月7日。全市

网上“报名平台”通过大数据信息互联，对报名信息进行自

动校验。

（三）相关要求和说明

1.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

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积极安排符合条件的随迁子

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依法依规落实好烈士子女、现役军人

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人员子女等各类优抚对象教育优待政策。

2.适龄儿童、少年户籍的户主应是其父母，父母是适龄

儿童、少年的监护人。父母不具备监护能力的，户主应具备

其他法定形式的监护关系。以房屋租赁备案信息登记入学，

经核查持有人在中心城区范围内有登记房产的，不能以房屋

租赁备案信息登记住址报名入学，按登记房产地址入学。监

护人报名登记房产应为住宅且实际居住，非住宅性质房产不

得作为报名入学依据。

3.因学位紧张，学校将严格审核相关入学材料，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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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招生计划，对户口类别（常住和非常住）、房屋租赁备

案时间先后进行排序录取。

4.有转学需求的，学校将于7月27日根据学位空余情

况和招生政策进行招收。

5.其他相关要求，按照《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2026年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执行。

（四）学校收费项目

1.因学校午休场所承载能力有限，学校将根据午休场

所情况和调查核实学生家庭情况后，为部分有需求的学生

办理午托手续。午餐费用按照每人每天每餐15元的标准收取。

2.为解决“家校时间差”的社会性问题，学校开展晚

托课后服务工作。课后服务收费标准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等

4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

办法》的通知，按照“每生每课时不超过3.5元”（1课时通

常是40分钟）的标准执行。

3.根据《山东省定价目录》《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

办法》(鲁发改成本[2020]648号)有关规定，结合《关于明

确我市公办中小学学生装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东发改价

格〔2022〕150号）的相关要求，东营市小学学生装收费最

高限价标准为：夏装100元/套,运动装(春秋)120元/套,冬

装200元/件。我校学生装收费根据实际招标价格确定。

报名咨询电话:0546—8330933。

东营市丽景小学

2026年7月3日


